吉林省入吉建筑业企业备案管理办法
吉建管〔2007〕17号         签发人：秦福义

各市州、县（市）建委（建设局）： 
根据《建筑法》和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省建设厅制定了《吉林省入吉建筑业企业备案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吉林省入吉建筑业企业备案管理办法 
                       
                          二○○七年四月九日 
附件：
吉林省入吉建筑业企业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优化市场经济发展环境，提高对入吉建筑业企业的服务水平，培育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建筑市场，提高建设工程质量，确保投资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建设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工程、设备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及拆除工程经营活动的入吉建筑业企业，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入吉建筑业企业，系指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门所属注册地不在我省行政区域内，进入我省从事进行建筑活动的建筑业企业。 
    第四条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入吉建筑业企业的管理和监督。 
各市州、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入吉建筑业企业的管理和监督。 
第五条  入吉建筑业企业（不含劳务分包企业）须先在我省进行备案，取得备案证明书后，方可在我省承揽工程；工程中标后，到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单项工程备案。 
    第六条  对于从事过冻土建筑物或构筑物施工的企业、省内缺项的专业企业和入吉投资者，可优先进入我省办理备案手续。 
第七条  入吉建筑业企业在取得在吉分公司工商营业执照等手续后，到吉林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对符合入吉条件的，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发放入吉建筑业企业备案证明书（以下简称《备案证明书》）。 
备案证明书有效期为一年。如有丢失须登报声明，15日之后持有关证明及时到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补办。 
凡在我省境内承揽工程建设的入吉建筑业企业须持有效的《备案证明书》。 
第八条  入吉建筑业企业办理入吉登记备案手续应按《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提供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及相应个人执业证书。 
营业执照包括入吉建筑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和在吉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以及在吉税务证明；办公场所的证明材料；企业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税务登记证明（外地建筑业企业应遵守国家、我省税收管理规定，使用吉林省地税建安类企业统一发票，缴纳有关税费）； 
资质证书情况包括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企业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近三年该企业未发生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和市场违规行为的信誉证明、有无双拖欠问题及企业诚信情况证明；企业填写并加盖法人印章的《入吉建筑业企业备案申请表》（附件1）及其电子表格，电子表格报送：jst-jgc@mail.jl.gov.cn； 
个人执业证书包括入吉建筑业企业法定代表人对驻我省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项目经理资质证书或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项目经理部成员职称证书或执业资格证明、上岗证书、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证明。对入吉参加工程建设的个人执业资格和有职称的技术人员建立管理数据库，并在吉林省建设厅网站上予以公示。 
以上所有复印件材料均需提供原件核对。 
第九条  入吉建筑业企业在我省从事建筑活动要遵守国家和我省颁发的有关法律法规，并履行下列义务： 
1、接受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服从管理。 
2、要按建设部和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对职工进行培训，保证职工执业安全，特殊工种必须持证上岗。 
3、每季度应向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有关信息和统计资料。 
第十条  承接到工程项目的入吉建筑业企业应持中标通知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有关证明材料向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告知，进行单项工程备案。具体实施办法由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涉及交通、水利、通信等工程到省直相关部门办理单项工程备案，具体实施办法请省直有关主管厅局制定。 
季后十日内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主管厅局应将入吉建筑业企业承揽工程情况及时报送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入吉建筑业企业应当严格遵守《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应当确定与工程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相适应的项目管理部，由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相关管理人员组成，对项目负责到底，在施工过程中不得擅自变更。同时应建立稳定的质量保证体系，落实质量责任制，实现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 
第十二条  备案证明书有效期到期的入吉建筑业企业，可在到期前30日内向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换发备案证明书，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企业填写并加盖法人印章的《入吉建筑业企业续期备案申请表》（附件2）及其电子表格，电子表格报送：jst-jgc@mail.jl.gov.cn； 
（二）到期的入吉建筑业企业备案证明书； 
（三）在吉施工业绩的有关证明资料； 
（四）企业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上一年该企业未发生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和市场违规行为的信誉证明、有无双拖欠问题及企业诚信情况证明； 
（五）其它需要上报的资料。 
第十三条  对符合条件的，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20个工作日内予以换发。换发备案证明书时，允许对入吉的相关技术人员予以变更，应提供新变更成员的执业证书、上岗证书、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证明等。 
第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的入吉建筑业企业，取消入吉建筑业企业备案证明书，三年以内不得进入我省，并在吉林省建设厅网站上予以公示。 
(一) 拒不接受日常监督检查的； 
（二）违反建筑市场管理有关规定，未办理入吉企业备案证明而承揽工程施工任务的，承揽工程后拒不进行单项工程备案的； 
（三）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的； 
（四）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或违反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安全生产规定和安全生产技术规程的； 
(五) 管理混乱，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隐瞒不报给社会造成一定影响的； 
（六）存在安全隐患，拒不整改或发生死亡事故的； 
(七)出卖、转让、涂改、伪造入吉建筑业企业备案证明书的； 
（八）项目部技术负责人、现场管理人员、建造师（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专职质检员、材料采购人员、预算编制人员等未按投标时承诺到位的； 
（九）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持证上岗的特殊工种的作业人员未经培训、考核，未取得证书上岗，情节严重的； 
（十）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分包企业工程款和作业人员人工工资的； 
（十一）未履行保修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二）有其他不良行为记录的； 
（十三）其它违反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五条  入吉建筑业企业在我省内承揽工程施工后，其劳务作业必须分包给具有劳务分包资质的企业，严禁将劳务分包给无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严禁发生拖欠工资行为。 
第十六条  进入我省的成建制劳务企业应在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后10日内携带建筑劳务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查看原件）和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到工程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季后十日内上报上季度本地入吉成建制劳务企业承包工程情况。 
第十七条  入吉建筑业企业享有与省内企业同等的权力、并承担相同的责任和义务，接受我省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委托机构的监督、管理、检查。 
第十八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本辖区内的入吉建筑业企业建筑市场行为进行监督核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督促整改。 
第十九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专业部门要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努力营造我省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建筑市场环境。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建设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通知自2007年5月1日起实施，吉林省建设厅吉建管字[2003]1号《吉林省入吉建筑企业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